2019年湖北省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发[2018]4号）及湖北省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文件要求，强化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切实推进湖北省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激励高校新入职人员发扬五四精神，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投身到新岗位中，系好职业生涯第一颗扣子，现结合实际，制定此培训方案。
一、培训目标


聚焦高校新入职人员思想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帮助参训学员强化提高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着眼高校新入职人员职业引导，帮助参训学员掌握工作基本规范，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岗位；立足高校教师教学和专业发展，帮助新教师掌握教育教学基本技能和科研基本方法，尽快站上讲台。
二、培训对象

1.新补充到高等学校从事教学、思政、教辅及行政管理等工作的人员（含博士毕业生），及近两年入职而未取得湖北省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以下简称“岗前培训”）合格证的人员。
2.高等学校附属医院临床教学人员。此类人员申请参加岗前培训，需符合《省教育厅关于高等学校附属医院临床教学人员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有关事项的通知》（鄂教师[2014]5号）的文件要求。
三、培训内容、方式

依据高校新入职人员的岗位要求，聚焦新入职人员的职业认知、教育知识与能力、个人发展三大维度，采取集中培训、个人自学、校本研修三种方式，利用“互联网+教师教育”模式，探索实施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的泛在学习、理论与实践混合学习、通识与个体分类学习的混合研修模式，突出实效和应用。岗前培训总学时不少于144学时，其中集中培训不少于 48学时；线上学习不少于40学时；校本研修不少于56学时。

（一）集中培训

集中培训由湖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省高师中心”）认定的承训点负责实施，主要采取专题报告、案例分析、名师分享、录像观摩等方式进行。各承训点集中培训须在9月30日前完成，如承训点同时负责本校校本研修，须先安排集中培训，后进行校本研修。集中培训主要围绕以下专题开展：
	类型
	专题名称

	必
修
专
题
	职业
认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发扬五四精神，深入理解五四精神的时代价值

	
	
	
	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认识办好思政课的重要意义

	
	
	师德师风
	高校教师的理想信念与道德情操

	
	
	
	高校教师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教书育人

	
	
	
	做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的“四有”好老师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师德师风典型人物案例研学

	
	
	职业使命
	教师职业宣誓

	
	
	
	新时代高校教师的职业使命

	
	
	
	高等教育法制与高校师生权益

	
	
	
	《高等教育法规概论》

	
	教育
知识
与
能力
	基础理论
	教育理念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心理学》

	
	
	教育教法
	教学设计、实施、评价的知识与方法

	
	
	
	高校课堂设计、课程目标及内容选择

	
	
	
	课堂教学管理的有效策略

	
	
	
	教学板书、语言表达与仪表仪态

	
	
	
	怎样通过教学评估提高教学质量

	
	
	
	如何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课后跟踪

	
	
	教育实践
	提升现代教育技术、信息技术、新媒体的应用能力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与实施策略

	
	个人发展
	高校教师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高校教师人格、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高校科研与专业发展

	选
修
专
题
	高教史
	高等教育的历史、趋势及战略选择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国际比较

	
	我国
高等教育
	我国高校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大学的理念、本质与功能

	
	
	高等学校组织与制度

	
	
	法制精神与大学教育

	
	国家战略
	高校科学研究与国家创新战略

	
	
	“长江经济带” 、“一带一路”倡议与高校发展

	
	
	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的认知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促进产教深度融合

	
	专业发展
	大学教学与教师教学发展

	
	
	高校科研管理与课题申报

	
	
	高校教师的团队合作与协同创新

	
	
	新时代高校师生关系的构建

	
	
	高校教师心理健康与压力处理

	
	
	高校教师的人际交往与沟通技能

	
	
	如何做好一名优秀的实验技术人员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人员

	
	
	如何做好一名优秀的思政教师

	
	
	如何做好一名班主任


（二）个人自学

个人自学包括线上学习和课程自修。线上学习要求学员登陆省高师中心在线学习平台（http://hubeigs.zymreal.com/resource），学习网络课程。学员登陆平台的用户名为身份证号（英文字母须大写），初始密码为123456。线上学习平台开放时间：2019年7月22日—2019年10月31日。课程自修要求学员结合岗前培训课程大纲和要求，自学“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高等教育法规概论”等课程。

（三）校本研修

校本研修由各参训高校负责，研修内容主要包含师德师风、国情国史、校情校史、学校文化、学校规章制度、教学观摩（听课）、教育实习（备课、讲课、评课等）、活动类课程设计与实践、科研导引等，重点突出实操性和实效性。各高校须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培训全过程，同时，鼓励各高校创新培训内容、形式和手段，建立完善传帮带机制，实行青年教师导师制，组织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组成专业团队指导新入职人员发展，搭建校级层面教师专业发展平台，建设院系教研室等学习共同体。校本研修期间，各高校还应根据岗培课程论文撰写要求（撰写要求另行通知），指导学员撰写《高等教育法规概论》和《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课程论文。
校本研修须在10月31日前完成，并将培训方案报省高师中心。
四、考核、结业与发证

1.考核。岗前培训考核结果由《教育知识与能力》、《高等教育法规概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三门成绩组成，单门成绩有效期两年。

《教育知识与能力》采取闭卷考试，由省高师中心统一组织实施，试题为案例分析，满分100分，着重考察学员运用教育教学基本技能，《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能力。

《高等教育法规概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两门课程的考核采取中心评分、集中培训评分、校本评分与线上学习评分相结合的评分方式，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高等教育法规概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成绩=中心评分×60%+集中培训评分×15%+校本评分×15%+线上学习评分×10% 。

中心评分采取论文评审方式，省高师中心组织专家对学员的《高等教育法规概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课程论文进行评分，每门课程满分100分。课程论文由学员自行登录高校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系统（以下简称“岗前培训系统”）提交，并由高校对学员论文进行初审，审核通过后在岗前培训系统中向省高师中心提交。各高校须按照岗前培训课程论文撰写要求对本校学员的课程论文进行初审，凡不符合要求的论文一律不允许提交。论文提交及审核时间为2019年11月1-8日。
集中培训评分由承训点根据学员集中培训期间的考勤情况、课堂表现等综合表现评分，满分100分。各承训点须于2019年11月1-8日在岗前培训系统中向省高师中心报送成绩（成绩以百分制计算）。
校本评分由参训高校根据学员校本研修期间，两门课程学习及论文撰写情况、课堂表现、作业成果、考勤情况等相关表现评分，每门满分100分。各高校须于2019年11月1-8日在岗前培训系统中向省高师中心报送成绩（成绩以百分制计算）。
线上学习评分由省高师中心依据学员规定时间内线上课程学习完成情况评分，学员完成或超过规定的40学时，计100分，若未完成规定学时数，则按照学员完成的学时数÷40（学时数）×100分计算。

2.结业与发证。三门成绩均合格者，颁发湖北省高等学校岗前培训合格证书。考核的三门成绩中有一门不合格者，成绩有效期内可直接报考该课程的考核；两门及以上成绩不合格者，需重新报名参加岗前培训全部阶段的培训及考核。

五、网上报名与考试

各参训高校应及时通知参训及补考人员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并对报名人员进行网上资格审核，应严格审核照片是否合规。如果因照片出现空白或风景照等不合规情况，导致该生无法参加考试，相应结果由考生个人和高校承担。补考人员的用户名为身份证号，密码为身份证号后6位。

学员网上报名时间：7月1日—7月5日

报名及确认网址：http://39.100.64.169/ 
2019年《教育知识与能力》考试时间定于11月9日（周六）上午9:00—12:00，考生须于11月1日至8日，登录岗前培训系统（http://39.100.64.169/ )自行打印准考证，考试时考生凭有效身份证明和准考证入场。岗前培训考试组考工作另行通知。

六、收费
依据省发改委备案的收费标准，培训收取培训费440元/人、线上学习费80元/人、考试费120元/人，补考者免收考试费。培训费、线上学习费、考试费由参训高校统一收取后交所属承训点。培训资料费120元/套，今年由湖大书局收取此项费用并发放资料，有需要的学员可自愿购买，请以高校为单位，集体与湖大书局联系购买。联系人：朱东方，联系电话：13995615399、027-88663063。
1.省高师中心银行账号信息如下：

户名：湖北大学

账号：17047601040006678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友谊大道支行

清算行号：103521004760
2.湖大书局银行账号信息如下：

户名：湖北湖大书局有限公司
开户账户：558658124070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武汉青山支行转湖大支行（行号104521004074）

地址：武昌区友谊大道368号湖北大学行政楼814室

七、有关要求 

1.高度重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严格教师职业准入，将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和教育实习作为取得高校教师资格的必备条件”，各承训点、参训高校必须抓好新入职教师入口关，充分发挥岗前培训的引导和引领作用，为新入职教师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2.精心组织教学。各承训点、参训高校要切实按照教育部、省教育厅的文件精神和本方案的要求认真组织教学，确保培训质量。培训内容按照可学、好学、有用、好用的原则，选聘一批师德正、水平高，有情怀、善创新的授课教师，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呈献给参训学员。选派经验丰富的班主任管理班务，并将授课教师和班主任人选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务、毕业专业、现从事专业等）纳入培训方案中。

3.严格组织管理。各承训点的集中培训和参训高校的校本研修均应加强考勤管理，严肃课堂纪律。学员的考勤情况应纳入集中培训、校本研修的考核指标中，将其结果作为集中培训评分、校本评分的重要依据。集中培训、校本研修期间，任一阶段学员旷课累计三个半天者，相应评分计为0分。承训点在集中培训阶段必须制定培训安全预案，确保培训顺利实施。各承训点、参训高校的集中培训方案、校本研修方案须在实施前一周上报省高师中心备案。

4.规范组织考试。各考点考务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岗前培训集中考试组考方案》组织实施，各考点的组考方案须在集中考试前一周上报省高师中心。

5.加强监督检查。省高师中心将对各承训点的集中培训、参训高校的校本研修工作适时进行检查，并对考点的组考工作进行巡视。工作结束后，各承训点、考点须上报自评报告，校本研修特色鲜明的高校可上报总结材料。自评报告和总结材料须于2019年12月底上报省高师中心，以作为承训点、考点和校本研修单位评奖评先的重要依据。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湖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368号湖北大学武昌主校区内）。

联系人：刘彦君  027-88663312

附件： 1. 2019年湖北省高校岗前培训承训点一览表

2. 2019年湖北省高校岗前培训考点一览表

3. 2019年湖北省高校岗前培训承训点、考点联系方式
湖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2019年6月20日
附件1：
2019年湖北省高校岗前培训承训点一览表
	序号
	承训点
	参训学校

	1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2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3
	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工程大学、武汉体育学院、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武汉工贸职业学院

	4
	华中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北经济学院、武汉设计工程学院、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5
	三峡大学
	三峡大学、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三峡电力职业学院、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宜昌市广播电视大学

	6
	长江大学
	长江大学、荆楚理工学院、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长江大学文理学院、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荆州理工职业学院、荆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荆门职业学院、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荆州教育学院

	7
	湖北工业大学
	湖北工业大学、武汉东湖学院、武昌首义学院、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

	8
	湖北师范大学
	湖北师范大学、湖北理工学院、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9
	湖北民族大学
	湖北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恩施职业技术学院、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

	10
	湖北医药学院
	湖北医药学院、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汉江师范学院、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十堰教育学院

	11
	湖北文理学院
	湖北文理学院、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襄阳职业技术学院、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12
	湖北工程学院
	湖北工程学院、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13
	湖北科技学院
	湖北科技学院、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14
	黄冈师范学院
	黄冈师范学院、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鄂州职业大学、鄂东职业技术学院、黄冈科技职业学院

	15
	湖北大学

（省高师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余家头校区）（马房山校区）、湖北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江汉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武汉轻工大学、湖北警官学院、湖北美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武汉商学院、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汉口学院、武汉工商学院、武昌理工学院、武昌工学院、武汉学院、湖北商贸学院、武汉华夏理工学院、武汉传媒学院、武汉晴川学院、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江汉大学文理学院、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湖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仙桃职业学院、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随州职业技术学院、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警官职业学院、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湖北艺术职业学院、武汉交通职业学院、武汉民政职业学院、湖北财税职业学院、江汉艺术职业学院、湖北青年职业学院、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湖北体育职业学院、长江职业学院、武汉海事职业学院、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湖北开放职业学院、武昌职业学院、武汉商贸职业学院、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武汉科技职业学院、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湖北科技职业学院、天门职业学院、武汉光谷职业学院、湖北广播电视大学、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


注：按“地域相对集中，就近培训，加强管理，确保培训质量”的原则确定承训点
附件2：
2019年湖北省高校岗前培训考点一览表

	序号
	考点
	院  校

	1
	湖北大学
	武汉市内各参训高校、湖北工程学院、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仙桃职业学院、随州职业技术学院、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天门职业学院

	2
	三峡大学
	三峡大学、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三峡电力职业学院、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宜昌市广播电视大学

	3
	长江大学
	长江大学、荆楚理工学院、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长江大学文理学院、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荆州理工职业学院、荆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荆门职业学院、长江艺术工程职业学院、荆州教育学院

	4
	湖北师范大学
	湖北师范大学、湖北理工学院、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湖北工程职业学院、黄冈师范学院、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鄂州职业大学、鄂东职业技术学院、黄冈科技职业学院

	5
	湖北民族大学
	湖北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恩施职业技术学院、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

	6
	湖北医药学院
	湖北医药学院、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汉江师范学院、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十堰教育学院

	7
	湖北文理学院
	湖北文理学院、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襄阳职业技术学院、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8
	湖北科技学院
	湖北科技学院、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注：按“地域相对集中，加强管理，确保考试工作安全、有序”的原则确定考点

附件3：
2019年湖北省高校岗前培训承训点、考点联系方式

	序号
	承训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1
	武汉大学
	李洁
	027-68752621
	zgb@whu.edu.cn

	2
	华中科技大学
	金建强
	027-87543610
	jjq@hust.edu.cn

	3
	中国地质大学
	金涛
	027-67884973
	44699275@qq.com

	4
	华中农业大学
	周年年
	027-87282032
	rscszk@mail.hzau.edu.cn

	5
	三峡大学

（考点）
	周银珍
	0717-6392029
	1248061520@qq.com

	6
	长江大学

（考点）
	姜曼
	0716-8060562
	641140924@qq.com

	7
	湖北工业大学
	周利涛
	027-59750915
	hgd_zlt@hbut.edu.cn

	8
	湖北师范大学（考点）
	张琳
	0714-6572927
	513751613@qq.com

	9
	湖北民族大学（考点）
	冯卫
	0718-8437280转8004
	739265621@qq.com

	10
	湖北医药学院（考点）
	黄金
	0719-8891695
	45433770@qq.com

	11
	湖北文理学院（考点）
	焦树国
	0710-3590255
	37911290@qq.com

	12
	湖北工程学院
	彭方
	0712-2345365
	272103186@qq.com

	13
	湖北科技学院（考点）
	王凡
	0715-8338007
	82744228@qq.com

	14
	黄冈师范学院
	汪珂
	0713-8835909
	770463173@qq.com

	15
	湖北大学

（考点）
	刘彦君
	027-88663312
	hbgszx198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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